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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

個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

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

其他經驗豐富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

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

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之資料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China 
Star Cultural Media Group Limited（中國星文化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
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之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責任。各董事在作
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準確
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報告或其所載任
何陳述產生誤導。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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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季度業績

China Star Cultural Media Group Limited（中國星文化產業集團有限公司）（「本
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四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
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1,000 948
銷售成本 (750) (690)    

毛利 250 258

其他收益及其他收入 4 66 137
行政開支 (1,711) (3,671)
應佔合營公司業績 (1) (723)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56    

除稅前虧損 5 (1,396) (3,943)
所得稅開支 6 — —    

本期間虧損 (1,396) (3,943)    

應佔本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396) (3,943)    

應佔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396) (3,943)    

股息 — —    

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  7 (0.12) 港仙 (0.78)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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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一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有限公司並於二零零九
年三月十六日在百慕達存續。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上市。

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分別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及香港金鐘夏愨道 16號遠東金融中心 3903B室。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以港元（「港元」）呈列，港
元與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相同，而除另有指明外，所有價值均四捨五入至最接近千位（「千港
元」）。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而其附屬公司及合營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提供藝人管理服
務、電影製作及電影發行。

2. 編製及綜合賬目基準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之統稱）編製。此
外，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包括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
例規定之適用披露事項。

編製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所採用之計量基準為歷史成本慣例，並就若干按其公平值列賬之金
融工具之重估作出修訂。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時須採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管理層於應
用本集團之會計政策過程中亦須作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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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及綜合賬目基準（續）

本集團內所有公司間之重大交易、結餘及未實現交易增益已於綜合賬目時對銷。

編製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3. 營業額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藝人管理 1,000 948   

4. 其他收益及其他收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3 71
顧問費收入 63 66   

66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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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經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 131
土地及樓宇之最低經營租約租金 — 1,122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薪金及津貼 1,049 2,270
— 退休金計劃供款 22 64   

6. 所得稅開支

由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或估計應課稅溢利已被承前稅項虧損
全數抵銷，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二零一四年：無）。

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以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
1,396,000港元（二零一四年：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 3,943,000港元）及截至二零
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 1,119,175,000股（二零一四年：
505,650,000股）而計算。

由於兌換未贖回優先股將對每股虧損構成反攤薄影響，因此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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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報表

普通股股本 優先股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可換股借款
票據儲備 累計虧損 小計 非控股權益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5,056 — 47,383 28,294 4,265 (10,805) 74,193  9 74,202          

本期間虧損淨額 — — — — — (3,943) (3,943) — (3,943)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 — — — — — — — —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 — — — — (3,943) (3,943) — (3,943)          

於出售附屬公司時撥回
非控股權益 — — — — — — —  (9)  (9)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
三十一日 5,056 — 47,383 28,294 4,265 (14,748) 70,250 — 70,250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9,198 — 150,700 28,294 — (13,406) 174,786 — 174,786          

本期間虧損淨額 — — — — — (1,396) (1,396) — (1,396)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 — — — — — — — —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 — — — — (1,396) (1,396) — (1,396)          

認購股份 13,798 13,798 262,163 — — — 289,759 — 289,759
發行股份費用 — — (13,874) — — — (13,874) — (13,874)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 22,996 13,798 398,989 28,294 — (14,802) 449,275 — 44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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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藝人管理

於回顧期內，來自該分部之收益約為 1,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948,000港元），增
加約 5.5%。該分部與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所產生之收益比較相
對穩定。

毛利率減少至約25.0%（二零一四年：27.2%）。該分部之穩定毛利率符合管理層預期。

待決訴訟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中國星演藝管理有限公司（現稱
香港軒合管理有限公司）向鄧特希工作室有限公司（「鄧特希工作室」）發出傳訊令狀以追
討合共 127,500港元，乃就向鄧特希工作室提供之服務及供應之物料所收取之費用。
於本報告日期，該訴訟尚未了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收益約為 1,000,000港元（二零一四
年：948,000港元），收益來自提供藝人管理及電影發行，較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上升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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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主要為於回顧期內產生之本集團員工成本及其他一般行政開支。行政開支由
前期間約 3,671,000港元減少 53.4%至約 1,711,000港元。此乃主要由於經營租約開
支由 1,122,000港元降至零，以及薪金及津貼減少至 1,04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2,270,000港元）所致。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約為 1,396,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3,943,000港元），此乃主要由於行政開支約 1,711,000港元（二零一四年：3,671,000 
港元）所致。

報告期後事項

結算日後並無發生重大事項。

完成認購股份及優先股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二月十八日之通函，內容有關認購普通股及優先
股。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段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於二零一五
年三月十六日，股東特別大會舉行，認購事項已於會上獲獨立股東批准，並已於二零
一五年三月十九日完成。根據認購協議，1,379,804,865股本公司新普通股已列作繳足
正式配發及發行予認購人，及 1,379,804,862股新優先股已列作部分繳足正式配發及
發行予認購人。於本報告日期，全部優先股均未予轉換。假設全部優先股獲繳足股款
及轉換，本公司將相應發行合共1,379,804,862股本公司新普通股（可作出適用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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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董事會建議將本公司之英文名稱由「China Star Cultural 
Media Group Limited」更改為「Lajin Entertainment Network Group Limited」，並採
納「拉近網娛集團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中文名稱以取代「中國星文化產業集團有限公
司」，僅供識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之公告。更改名稱
須待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方式批准及百慕達公司註冊處處長批准
後，方可作實。

未來計劃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九日完成上述認購事項後，本公司擬善用稼軒（完成上述認購事項
後之新控股股東）之經驗及業務網絡，發展更多類型娛樂業務，包括電影、電視劇、
演唱會及現場表演，以及為不同媒體內容建立線上媒體平台等。本集團亦將探求在韓
國相關媒體內容以及與韓國音樂、電影及電視節目製作人、製作公司及藝人合作之機
會，將更多高水平節目及音樂內容帶到中國。

所得款項用途

於回顧期間，1,379,804,865股本公司新普通股已列作繳足正式配發及發行予認購人，
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262,100,000港元，另 1,379,804,862股新優先股已列作部分繳足
正式配發及發行予認購人，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13,800,000港元。認購事項已於二零
一五年三月十九日完成，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尚未動用認購事項任何
所得款項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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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
券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之聯繫人概無於本公
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之股份、
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7及第 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作擁有
之權益或淡倉）；或登記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之任何權益
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6 條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
倉。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存置之主要股東
名冊顯示，除上文所披露有關若干董事之權益外，以下股東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
有 5%或以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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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普通股之好倉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 附註 於股份之權益

於相關

股份之權益

（附註 iv）
於股份

之總權益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稼軒 實益擁有人 (i) 965,863,405 965,863,404 1,931,726,809 84%

鵬建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之權益 (i) 965,863,405 965,863,404 1,931,726,809 84%

黃光裕先生 受控法團之權益 (i) 965,863,405 965,863,404 1,931,726,809 84%

偉浩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之權益 (i) 965,863,405 965,863,404 1,931,726,809 84%

馬青女士 受控法團之權益 (i) 965,863,405 965,863,404 1,931,726,809 84%

Vision Path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ii) 206,970,730 206,970,729 413,941,459 18%

余楠女士 受控法團之權益 (ii) 206,970,730 206,970,729 413,941,459 18%

First Charm Investment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iii) 151,778,535 151,778,535 303,557,070 13%

高振順先生 受控法團之權益 (iii) 206,970,730 206,970,729 413,941,45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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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根據本公司、稼軒、Vision Path Limited（「Vision Path」）、First Charm Investments 
Limited（「First Charm」）及瑞東環球有限公司（「瑞東環球」）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訂立之認購協議（已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九日完成），稼軒已認購本公司之 965,863,405股
普通股及 965,863,404股可換股優先股。稼軒由鵬建投資控股有限公司（「鵬建」）及偉浩環
球控股有限公司（「偉浩」）分別擁有 55%及 45%。黃光裕先生擁有鵬建之 100%，而馬青
女士擁有偉浩之 100%。

(ii) 根據附註 (i)所述之認購協議，Vision Path已認購本公司之 206,970,730股普通股及
206,970,729股可換股優先股。余楠女士擁有Vision Path之 100%。

(iii) 根據附註 (i)所述之認購協議，First Charm已認購本公司之 151,778,535股普通股及
151,778,535股可換股優先股。高振順先生擁有First Charm之 100%。根據認購協議，
瑞東環球亦已認購本公司之 55,192,195股普通股及 55,192,194股可換股優先股。瑞
東環球為瑞東集團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瑞東集團有限公司由Gainhigh Holdings 
Limited（「Gainhigh」）擁有 50.3%。Gainhigh 由 Insula Holdings Limited（由高振順先生
全資擁有之公司）擁有 75.77%。

(iv) 相關股份指上文附註 (i)及 (iii)所述之優先股。假設該等優先股獲全數繳足及轉換，合共
1,379,804,862股本公司新普通股將予相應發行（可作出適用調整）。認購人已獲授出清洗
豁免，豁免認購人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26在轉換該等優先股時提出全面收購建議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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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獲悉任何人士（本公司董
事及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已登記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 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及╱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在任
何情況下於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之已發行股本 5%或以上之權益。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包括林長盛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吳偉雄先生及周亞
飛先生（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本公司之年報及財務報
表、季度報告及中期報告，並就此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評語。審核委員會亦將負責檢
討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匯報及內部監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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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與本公司之管理團隊討論內
部監控及財務匯報事宜。在呈交董事會批准前，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第一季度報告及業績。

承董事會命
China Star Cultural Media Group Limited

中國星文化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

執行董事
梁偉民

香港，二零一五年五月十四日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梁偉民先生及伍立女士；非執行董事為鄒曉春先生及周亞
飛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馮維正先生、吳偉雄先生及林長盛先生。


